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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衛生福利部114年度第2季鬆綁成果 

編號 修正規定(條號) 修正前 修正後 

鬆綁效益 

(包括修正前之

影響對象及修正

後之受惠對象) 

發布日期 

(發布網址) 

1 公告修正「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

付辦法」 

【114.6.19衛部顧字第1141961114

號令】 

□促進策略性產業發展 

□五大信賴產業(2分) 

□金融產業(2分) 

□其他產業(1分) 

□促進淨零排放(2分) 

□排除企業投資五缺障礙(2分) 

□放寬土地利用限制 

□穩定產業所需用水 

□穩定並安全提供電力 

□擴大人才運用 

□解決缺工問題 

□優化租稅法制環境(1分) 

1. 聘用外籍看護工之

被照顧者家庭無法

使用照顧類服務項

目。 

2. 社區式交通接送

(BD03)服務為每趟

次100元，且限定

服務區域。 

3. 營 養 照 護 服 務

(CB01)為每 4次服

務為一組合，每組

合為4,000元。 

4. 長照給付對象限定

為65歲以上、身心

障礙者、55歲以上

原住民及50歲以上

1. 114.9.1生效 

(1) 放寬聘僱外籍

看護工之被照

顧者家庭於原

核定額度下適

用社區式照顧

服務(114.9.1

生效)。 

(2) 擴大社區式交

通接送(BD03)

服務範圍及給

付金額為 115

元(114.9.1生

效)。 

(3) 調高營養照護

服務(CB01)給

配合 115年施行

之「長照十年計

畫 3.0」政策，

擴大服務對象、

優化服務內容，

提升長照服務可

近性與品質。 

114.6.19 

【114.9.1、

115.1.1、115.7.1

生效】 

https://gazette.n

at.gov.tw/egFront

/detail.do?metaid

=158070&log=detai

lLog 

 

https://www.mohw.

gov.tw/cp-7186-

82814-1.html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58070&log=detailLog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58070&log=detailLog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58070&log=detailLog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58070&log=detailLog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58070&log=detail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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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民生福祉(1分) 

□提高行政效率(1分) 

□其他(1分) 

失智症者。 付額度為每 3

次服務為一組

合，每組合為

4,500元。 

2.115.1.1生效：擴大 

給付對象，除原本

長照給付對象外，

新增納入全年齡失

智且失能者及評估

期間符合衛生福利

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公告之急性後期整

合照護計畫收案對

象為長照給付對

象。 

3.115.7.1生效:新增 

智慧科技輔具，每

3年6萬元的額度可

用於租賃5大面向

智慧科技租賃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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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含移位、移

動、沐浴排泄、居

家照顧床、安全看

視) 。 

2 修正「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第15條 

 

□促進策略性產業發展 

□五大信賴產業(2分) 

□金融產業(2分) 

□其他產業(1分) 

□促進淨零排放(2分) 

□排除企業投資五缺障礙(2分) 

□放寬土地利用限制 

□穩定產業所需用水 

□穩定並安全提供電力 

□擴大人才運用 

□解決缺工問題 

□優化租稅法制環境(1分) 

□增進民生福祉(1分) 

□提高行政效率(1分) 

其他(1分) 

原開發廠藥品之認定

標準如下： 

二、同一原開發公司製 

造之產品，授權

在臺由不同公司

取得藥品許可證

販售者。在臺製

造或共同販售之

公司，應提供原

開發公司載明有

效期間之書面授

權文件，並須送

交我國駐外單位

簽證。 

三、複方藥品之原開 

發公司必須為擁

原開發廠藥品之認定

標準如下： 

二、同一原開發公司 

製造之產品，授

權在臺由不同公

司取得藥品許可

證販售者。在臺

製造或共同販售

之公司，應提供

原開發公司載明

有效期間之書面

授權文件。 

三、複方藥品之原開 

 發公司應為擁有

全部有效成分之

專利權或經專利

鬆綁原開發公司

載明有效期間之

書面授權文件須

送交我國駐外單

位簽證之規定。 

另廠商須檢附藥

品有效成分具專

利之證明文件譯

本規定亦予以放

寬，若證明文件

譯本非屬中、英

文版本，應提供

經政府立案之翻

譯社所翻譯之中

文譯本。 

114.4.26 

行 政 院 公 報 資 訊

網 :https://gazette.nat

.gov.tw/egFront/detai

l.do?metaid=156870

&log=detailLog 

 

新聞稿: 

https://www.nhi.gov.

tw/ch/cp-18188-

97886-3255-1.html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56870&log=detailLog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56870&log=detailLog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56870&log=detailLog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56870&log=detailLog
https://www.nhi.gov.tw/ch/cp-18188-97886-3255-1.html
https://www.nhi.gov.tw/ch/cp-18188-97886-3255-1.html
https://www.nhi.gov.tw/ch/cp-18188-97886-325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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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部有效成分

之專利權或經專

利權人授權者。 

四、廠商應檢附下列 

相關文件之一，

始得認定為原開

發廠藥品： 

   (一)該藥品之有效成 

分具專利之證明

文件，以中華民

國專利為優先，

若非為中文版

本，則需提供經

政府立案之翻譯

社所翻譯之中文

譯本。 

    (二)The Merck Index  

     最新版記載該

公司為該項目成

分專利權人之影

權人授權者。 

四、廠商應檢附下列 

相關文件之一，

始得認定為原開

發廠藥品： 

 (一)該藥品之有效成 

    分具專利之證明

文件，以中華民

國專利為優先，

若非為中、英文

版本，應提供經

政府立案之翻譯

社所翻譯之中文

譯本。 

 (二)The Merck Index  

最新版記載該公

司為該項目成分

專 利 權 人 之 影

本，如有必要，

應提供專利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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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如有必要，

應提供專利證明

文件。 

文件。 

備註： 

1. 五大信賴產業：半導體、人工智慧、軍事工業、安全監控、次世代通訊。 

2. 鬆綁成果請填列114年4月至6月底完成者。 

3. 屬同一法規不同條文之訂(修)或令釋者，請併計為1項成果，勿將不同修正條文分列不同成果。 

4. 如為法規修正案，修正前後之欄位請摘要列述該次修正前後之重點差異，勿直接援引修正前後之條文內容。 

5. 表格填報格式： 

(1) 字形：標楷體，12號字。 

(2) 行距：固定行高22。 

(3) 發布日期、施行日期：YYY.MM.DD 

(4) 填表範例另可參考本會各季度法規鬆綁成果彙整表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A269196312AB0C02&upn=9A193BBCA1D68BCA)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A269196312AB0C02&upn=9A193BBCA1D68BCA

